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作为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

立董事，我们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2008 年修订）

等有关规定，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

对于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的调整公司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情况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报告等事项发表意见，我们的意见如下：                                  

一、关于调整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 

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提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提名人的资格及提名程序合法有效；候选人的任

职资格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上述议案。 

二、对公司关联交易的意见 

公司已在《公司章程》中建立“占用即冻结”机制；公司与控

股股东及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未存在控

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三、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说明及意见 

《公司章程》（2008年修订）已明确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对

于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及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未经公司批准，子

公司不得对外提供担保。截止 2008年 12月 31日，没有发现公司累

计和当期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 



四、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公司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建立了适应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需

要的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风险评估体系。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合法、合理和有效，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证

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的法人治理、生产经营、信息披露和重大

事项等活动严格按照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规定进行，并且活动各环

节可能存在的内外部风险得到了合理的控制。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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